
《山东省志·国土资源志（地质矿产篇）》

编纂的思路及探讨

 李锋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山东省志·国土资源志（地质矿产篇）》从

２００８年８月经过重修篇目、收集资料、编写长编、几

易文稿，至２０１０年年底形成了提交厅编委会、各方

面专家评议的初稿。在编篡过程中，主要有如下体

会和认识。

１　续修依据

编纂地方志总的要求是依法修志。省志及各分

志编写的法规、规章依据是：２００１年７月３日经省

委、省政府批准的《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山东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山东省续修新地方志工作

纲要＞的通知》；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山东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山东

省地方志工作条例》；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８日国务院第

４６７号令《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有关志书编纂的意见、

规定、通知等文件。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８日省政府对修

志工作召开专题会议，韩寓群省长、蔡秋芳副省长作

了重要讲话。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对《国土资源志》的

编纂也做了相应部署。

２　修志宗旨

《山东地方志条例》规定立法和修志的宗旨是为

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客观记载区

域地情、系统积累、保存地方史志文献，服务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韩寓群省长讲话指出：地方史志凝

聚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记载了前人创造的文明

成果，是继承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的有效载体，是社

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要求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的高度抓好修志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事。

“盛世修志”是中国２０００多年绵延不断的文化

传统，是中国５０００年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方式，世

界唯一。蔡省长要求要代代相传、永不断章。

３　续志内容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

纂的若干意见》规定，志书内容要严格按照《地方志

工作条例》各项规定，客观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

时限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情

况，充分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

程，为存史、资政、育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服务。所以地方志也被称为一个地方的“地情百科

全书”。

《国土资源志》是《山东省志》的一部分志，不是

部门志、机关志。地学是自然科学六大类之一，因此

《地质矿产篇》不但要记载主管部门的法规、规划、地

勘、资源储量、资源开发、地质环境、科技等管理工

作，而且应记载全省范围内区域地质调查、地质勘查

工作和成果，记载矿业开发的综合情况。

省志中已有专志的内容，如党、工、青、妇、教、

科、文、体等，分志中一般不再记述。

４　编写原则

修志是政府行为、文化建设。编写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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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

（１）依法修志。修志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

法规，特别是国务院和省人大关于修志的２个《条

例》。修志的部门应是《条例》规定和政府授权的部

门。修志的地理范围是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容必须

是法律、法规和部门三定方案规定的职能。续志的

时限与《地质矿产志》首志相衔接，截止年限应按续

志统一规定，即《地质矿产篇》续志时限是１９８９—

２００５年。

（２）实事求是。志书既要客观反映本地的优

势、成绩和经验，也要客观地反映其劣势、不足和教

训，不溢美、不诿过。续志断限的１７年是地质矿产

工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部门分散管理到依

法统一管理的转变阶段，志书应当实事求是地记载

其历程、经验和教训。

（３）质量第一。志书的功能归结到一个字就是

“用”，一定可看、可读、可信、可用，因此质量意识、精

品意识要贯穿始终，着力从篇目设置、资料搜集、形

成长编、续修文稿、审查评议到出版各个环节、各个

方面把好质量关，时间服从质量。

（４）述而不论。志是资料性文献，必须实事求

是地记述事物和历史。这一点和写史不同。史以时

系事，志以类系事；史以议论提出自己的观点，探索

历史规律；志以记述为主，反映历史规律，寓观点于

记述之中。

（５）生不立传。对有重大影响、突出贡献、有代

表性的在世人物主要采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记述。对

确需在人物简介和表录中反映的由省史志工作机构

确定。

５　质量要求

志书是史书，史书要精修，经世致用。

（１）观点正确。修志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掺杂个人观点、主

观臆断，所以说“修志修德”。《地质矿产篇》观点要

以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正式发布的文件为准。学术方

面的观点要以省级以上相应的学术组织评审结果为

准。观点不一致又必须记述的可多说并存。

（２）资料翔实。资料要全面，即横不缺项；要系

统，即纵不断线；要真实，即经过鉴别无虚假；要准

确，即经过核实无偏差（如年、月、日、当事人等）；要

权威，即地质矿产方面的数字要以地质矿产主管部

门按权限发布的资料为准；其他方面以统计部门统

一发布的数字为准。

（３）内容丰富深刻。内容要有广度，即能覆盖山

东省行政区域、续志时限、修志部门三定方案的全部

职能。要有深度，即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

律，忌浮浅。要详略得当，防止流水账式写法。要图

文并茂，多种体裁并用。

（４）体例完备。要求篇目设置合理、体裁运用得

当、章法层次清晰严谨，做到篇、章、节、目符合“事以

类聚、类为一志、横排竖写”的要求。

志书的主要体裁分为７种，以“志”体为主。即：

述，即志书的概述及章下述；记，即大事记；志，即记

述志书的各项内容，是正文的基本体裁；传，即传记；

以及图（照）、表、录。

（５）行文规范。要求表述准确，文风简练、朴

实、流畅。文体要用现代语体文，不用总结报告、新

闻报道、文学作品、教科书、论文及文言文等写法。

方言、土语、口语尽量少用或不用。简化字以国家语

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公布的《简化

汉字总表》为准。行文采用第三人称，不得用“我

省”、“我厅”等第一人称表述。

（６）特点突出。要突出时代特点、专业特点、地

方特点。横向分类要突出大事、有代表性的典型事

件。纵向记述要突出事物的发生、发展中的转折、最

终结果及趋势。

６　组织形式

续志的组织形式可以概括为：党委领导、政府主

持、专家参与、众手成志。《山东省志》包括１部省

志、１７部市志和１３９部县（市、区）志。省志包括８０

部分志，《国土资源志》是其中第３部，省政府授权国

土资源厅编纂。国土资源厅成立了以厅长、副厅长

和各处室、有关单位领导组成的史志编纂领导小组

和编委会。成立了由厅办公室、厅资料档案馆领导

组成的厅史志编纂办公室。２００８年又增设了执行

主编。三年多来按照徐景颜厅长完成“政治任务”的

要求完成了今天的初稿。其不完善、不妥当之处请

各位直言，以便进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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